
研字〔2014〕52号

关于对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调整2015届

硕士研究生毕业时间的通知》的补充通知

各学院、研究生导师：
按照学校规范硕士研究生学制管理的要求，研究生院于2014年6月30日印发了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调整2015届硕士研究生毕业时间的通知》，根据各学院反馈的意见，为了进一步做好毕业相关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补充如下：
1.2012级硕士研究生请于2014年12月15日之前完成学位论文答辩；
2.学位论文送审及相似性检测等具体工作安排由各学院自行确定；

3.确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毕业的研究生，如与企业签订实习合同未到期的工程硕士研究生、公派出国学习届时未能如期返回的硕士研究生等，可申请延期三个月答辩。
请各学院和研究生导师做好相关工作，督促研究生按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并确保论文质量。
          研究生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7月10日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4年7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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